

榕职院党〔2014〕7号

关于印发《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2014年发展党员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了做好学院发展党员工作，现印发《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2014年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望各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4年1月15日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4年发展党员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抓好发展党员工作，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4号）、中组部、教育部党组、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和福州市发展党员工作联系点建设的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具体目标
在巩固现有发展党员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把党员发展质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宁缺勿滥，根据福州市委教育工委部署，学院2014年发展党员指标暂定为100人，按照发展党员数与入党积极分子数（2013年12月份）1：19的比例分解2014年各基层党组织可申报发展党员数（见附件）。
二、总体要求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和把握学院发展党员工作，以更务实的作风抓好学院发展党员工作。
1.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发展党员，突出先进性，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是否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是否在教育教学、学习和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根据不同群体、岗位的特点，紧密联系实际，从思想政治、能力素质、道德品行、现实表现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党员具体标准，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防止把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
2.严格发展程序和纪律。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确定、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公示，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考察、公示和转正等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程序、严格把关。采取团组织推优、党员和群众推荐等方式，在申请入党学生中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健全和落实发展对象政治审查制度，凡没有通过政治审查的，一律不能发展入党。各基层党组织在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前，要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和入党手续进行全面审查。党支部在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时，要在适当范围内对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并在支部大会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强化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上级党组织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
3.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制度、党员联系入党积极分子制度、团组织“推优”制度、双预审一追究制、发展党员公示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发展党员工作制度，促进发展党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各基层党组织要定期向院党委报告发展党员工作情况，院系两级要建立发展党员工作定期分析和指导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临毕业前突击发展、长期不发展、发展数量大起大落等现象。
附件：2014年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各基层党组织可申报发展党员数
2014年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各基层党组织可申报发展党员数

	党组织名称
	2014年可申报发展数

	电子信息工程系党总支
	6 

	机械工程系党总支
	6 

	交通工程系党总支
	9 

	计算机系党总支
	14 

	管理系党总支
	10 

	经济系党总支
	15 

	人文社科系党总支
	13 

	公共教育系党总支
	10 

	商贸系党总支
	13 

	国际教育学院
	2 

	机动
	2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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